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1號

上  訴  人  陳熙煌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柯晧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2月22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2890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並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仟捌佰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即被上訴人配偶邱意倫及上訴人與訴外人

即上訴人配偶楊紫榕原為同樓層對門之鄰居，被上訴人因不

滿上訴人與邱意倫發生糾紛，遂於民國110年4月12日16時

許，前往上訴人與楊紫榕所住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

0號2樓(下稱上訴人住處)前，要求上訴人及楊紫榕開門理論

未果後，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撞擊上訴人住處大門，致該住

處大門之玻璃(下稱系爭玻璃)破裂而損壞，足以生損害於上

訴人，復出言辱罵及恐嚇上訴人。

　㈡上訴人因此受有下列損害：

　　⒈系爭玻璃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4,100元。

　　⒉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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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等語。

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4,100元，及其中4,100元

自110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開情詞置辯：

　　上訴人請求系爭玻璃修復費用過高，因破損之系爭玻璃並不

大塊；另伊前與上訴人及楊紫榕間之損害賠償事件，伊已就

公然侮辱部分賠償楊紫榕精神慰撫金30,000元。並聲明：上

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0

元，及自112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並依職權宣告上訴人勝訴部

分得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而就事

實之陳述及所用證據，除與原判決記載者相同，予以引用

外，補稱：㈠被上訴人以暴力砸毀上訴人之大門玻璃，修復

費用為4,100元，倘若被上訴人不施以暴力破壞，上訴人即

無須花費更新大門玻璃，故原審法官竟以年限折舊後之金額

為賠償數額，判決實有違誤。㈡依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

易字第250號、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可知被上訴人當

時確實有口出「幹你娘、出來」等語，上訴人當時身處自

宅，被上訴人叫囂、撞擊玻璃並口出穢言辱罵對象自已涵蓋

所有宅內人員，豈能以未辱及上訴人為由而脫免此部分被上

訴人對上訴人應負之民事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53,690元，及其中3,690元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至被上訴人則補稱：我根本沒罵上訴人，刑事認定就是我跟

上訴人老婆楊紫榕有爭執，法院判我輸我認了，但我不是罵

上訴人。且上訴人說系爭玻璃破掉，我維修一大片強化玻璃

加工錢也才5000元，他那個一小片玻璃用了4000元很誇張，

浮報價錢。且20年的玻璃難道不用折舊嗎，這部分本來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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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折舊，公然侮辱的部分我已經賠楊紫榕錢了，如果按照上

訴人所述，他家裡當時有10個人，難道我要給10個人賠償嗎

等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為：上訴人得否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賠償？若

可，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若干？茲分述如

下：

　㈠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毀損玻璃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

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而依此規定請求賠償

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

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⒉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12日16時許，前往上

訴人住處，撞擊上訴人住處大門，致該住處大門之系爭玻璃

破裂等情，被上訴人對於毀損系爭玻璃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

(僅對於賠償數額有爭執)，而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1年度易

字第60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0號判決

認定在案，認被上訴人確實犯毀損他人物品罪，亦經本院依

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為真。是

以，被上訴人前揭毀損行為，不法侵害上訴人住處之系爭玻

璃，上訴人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

　⒊又查上訴人主張更換系爭玻璃計支出4,100元(其中玻璃1式

2,100元、拆裝工資2,000元)，業據提出免用統一發票為據

(見原審卷第21頁)，自堪採認。然上開費用係以新品更換舊

品，自應扣除折舊。又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規定，房屋附屬設備之給水、排水、煤氣、電

器、自動門設備及其他之耐用年數為10年，並依同部訂定之

「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10年依定率遞減法之

折舊率為千分之206，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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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準此，系爭

玻璃既係於97年間購買房屋時即存在，此經上訴人自陳在

卷，故系爭玻璃使用已逾10年，玻璃零件已有折舊，然更新

零件之折舊價差顯非必要，自應扣除，而據上訴人所提出之

收據所載，系爭玻璃之修理費用為4,100元（玻璃零件1式2,

100元、拆裝工資2,000元），其中零件費用折舊所剩之殘值

為十分之一即210元（2,100元×1/10，元以下四捨五入），

另加計無須折舊之工資2,000元，是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

賠償系爭玻璃之費用為2,210元(計算式：210＋2,000＝2,21

0)，逾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㈡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然侮辱部分：

　  至上訴人另有主張被上訴人當時亦有公然侮辱上訴人等語，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112年

度上易字第250號、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刑事判決固認

定被上訴人斯時有公然侮辱行為，然辱罵對象為上訴人配偶

楊紫榕，並非上訴人，此觀諸前開刑事判決內容即明，上開

刑事判決業已認定被上訴人其所為之言語內容顯係針對楊紫

榕甚明，此部分亦經楊紫榕另案起訴被上訴人就公然侮辱部

分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參上訴人於刑事偵訊時亦證稱：當時

在住處內，我沒注意被上訴人再說甚麼(見偵查卷第35頁)，

且上訴人自報案、提起刑事告訴，均未針對公然侮辱部分向

被上訴人提起告訴，上訴人就其所主張被上訴人有對其為公

然侮辱之不法侵權行為等情，未能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

自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有理由。是以，上訴人自無從據此請

求被上訴人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就毀

損系爭玻璃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

人應給付2,2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2

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則

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逾410元及此部分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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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該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

第79條、第46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劉容妤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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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1號
上  訴  人  陳熙煌  


被上訴人    柯晧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28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並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仟捌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即被上訴人配偶邱意倫及上訴人與訴外人即上訴人配偶楊紫榕原為同樓層對門之鄰居，被上訴人因不滿上訴人與邱意倫發生糾紛，遂於民國110年4月12日16時許，前往上訴人與楊紫榕所住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下稱上訴人住處)前，要求上訴人及楊紫榕開門理論未果後，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撞擊上訴人住處大門，致該住處大門之玻璃(下稱系爭玻璃)破裂而損壞，足以生損害於上訴人，復出言辱罵及恐嚇上訴人。
　㈡上訴人因此受有下列損害：
　　⒈系爭玻璃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4,100元。
　　⒉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4,100元，及其中4,100元自110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開情詞置辯：
　　上訴人請求系爭玻璃修復費用過高，因破損之系爭玻璃並不大塊；另伊前與上訴人及楊紫榕間之損害賠償事件，伊已就公然侮辱部分賠償楊紫榕精神慰撫金30,000元。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0元，及自112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並依職權宣告上訴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而就事實之陳述及所用證據，除與原判決記載者相同，予以引用外，補稱：㈠被上訴人以暴力砸毀上訴人之大門玻璃，修復費用為4,100元，倘若被上訴人不施以暴力破壞，上訴人即無須花費更新大門玻璃，故原審法官竟以年限折舊後之金額為賠償數額，判決實有違誤。㈡依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0號、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可知被上訴人當時確實有口出「幹你娘、出來」等語，上訴人當時身處自宅，被上訴人叫囂、撞擊玻璃並口出穢言辱罵對象自已涵蓋所有宅內人員，豈能以未辱及上訴人為由而脫免此部分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應負之民事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53,690元，及其中3,69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被上訴人則補稱：我根本沒罵上訴人，刑事認定就是我跟上訴人老婆楊紫榕有爭執，法院判我輸我認了，但我不是罵上訴人。且上訴人說系爭玻璃破掉，我維修一大片強化玻璃加工錢也才5000元，他那個一小片玻璃用了4000元很誇張，浮報價錢。且20年的玻璃難道不用折舊嗎，這部分本來就應該折舊，公然侮辱的部分我已經賠楊紫榕錢了，如果按照上訴人所述，他家裡當時有10個人，難道我要給10個人賠償嗎等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為：上訴人得否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賠償？若可，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若干？茲分述如下：
　㈠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毀損玻璃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而依此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⒉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12日16時許，前往上訴人住處，撞擊上訴人住處大門，致該住處大門之系爭玻璃破裂等情，被上訴人對於毀損系爭玻璃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僅對於賠償數額有爭執)，而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0號判決認定在案，認被上訴人確實犯毀損他人物品罪，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為真。是以，被上訴人前揭毀損行為，不法侵害上訴人住處之系爭玻璃，上訴人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⒊又查上訴人主張更換系爭玻璃計支出4,100元(其中玻璃1式2,100元、拆裝工資2,000元)，業據提出免用統一發票為據(見原審卷第21頁)，自堪採認。然上開費用係以新品更換舊品，自應扣除折舊。又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房屋附屬設備之給水、排水、煤氣、電器、自動門設備及其他之耐用年數為10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10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率為千分之206，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準此，系爭玻璃既係於97年間購買房屋時即存在，此經上訴人自陳在卷，故系爭玻璃使用已逾10年，玻璃零件已有折舊，然更新零件之折舊價差顯非必要，自應扣除，而據上訴人所提出之收據所載，系爭玻璃之修理費用為4,100元（玻璃零件1式2,100元、拆裝工資2,000元），其中零件費用折舊所剩之殘值為十分之一即210元（2,100元×1/10，元以下四捨五入），另加計無須折舊之工資2,000元，是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玻璃之費用為2,210元(計算式：210＋2,000＝2,210)，逾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㈡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然侮辱部分：
　  至上訴人另有主張被上訴人當時亦有公然侮辱上訴人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0號、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刑事判決固認定被上訴人斯時有公然侮辱行為，然辱罵對象為上訴人配偶楊紫榕，並非上訴人，此觀諸前開刑事判決內容即明，上開刑事判決業已認定被上訴人其所為之言語內容顯係針對楊紫榕甚明，此部分亦經楊紫榕另案起訴被上訴人就公然侮辱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參上訴人於刑事偵訊時亦證稱：當時在住處內，我沒注意被上訴人再說甚麼(見偵查卷第35頁)，且上訴人自報案、提起刑事告訴，均未針對公然侮辱部分向被上訴人提起告訴，上訴人就其所主張被上訴人有對其為公然侮辱之不法侵權行為等情，未能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有理由。是以，上訴人自無從據此請求被上訴人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就毀損系爭玻璃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2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2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則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逾410元及此部分利息之請求，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該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46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劉容妤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1號
上  訴  人  陳熙煌  

被上訴人    柯晧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2月22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2890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並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仟捌佰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即被上訴人配偶邱意倫及上訴人與訴外人
    即上訴人配偶楊紫榕原為同樓層對門之鄰居，被上訴人因不
    滿上訴人與邱意倫發生糾紛，遂於民國110年4月12日16時許
    ，前往上訴人與楊紫榕所住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下稱上訴人住處)前，要求上訴人及楊紫榕開門理論未果後
    ，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撞擊上訴人住處大門，致該住處大門
    之玻璃(下稱系爭玻璃)破裂而損壞，足以生損害於上訴人，
    復出言辱罵及恐嚇上訴人。
　㈡上訴人因此受有下列損害：
　　⒈系爭玻璃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4,100元。
　　⒉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等語。
    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4,100元，及其中4,100元
    自110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開情詞置辯：
　　上訴人請求系爭玻璃修復費用過高，因破損之系爭玻璃並不
    大塊；另伊前與上訴人及楊紫榕間之損害賠償事件，伊已就
    公然侮辱部分賠償楊紫榕精神慰撫金30,000元。並聲明：上
    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0元
    ，及自112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並依職權宣告上訴人勝訴部分
    得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而就事實
    之陳述及所用證據，除與原判決記載者相同，予以引用外，
    補稱：㈠被上訴人以暴力砸毀上訴人之大門玻璃，修復費用
    為4,100元，倘若被上訴人不施以暴力破壞，上訴人即無須
    花費更新大門玻璃，故原審法官竟以年限折舊後之金額為賠
    償數額，判決實有違誤。㈡依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
    250號、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可知被上訴人當時確實
    有口出「幹你娘、出來」等語，上訴人當時身處自宅，被上
    訴人叫囂、撞擊玻璃並口出穢言辱罵對象自已涵蓋所有宅內
    人員，豈能以未辱及上訴人為由而脫免此部分被上訴人對上
    訴人應負之民事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
    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
    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53,690元，及其中3,690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被上訴人
    則補稱：我根本沒罵上訴人，刑事認定就是我跟上訴人老婆
    楊紫榕有爭執，法院判我輸我認了，但我不是罵上訴人。且
    上訴人說系爭玻璃破掉，我維修一大片強化玻璃加工錢也才
    5000元，他那個一小片玻璃用了4000元很誇張，浮報價錢。
    且20年的玻璃難道不用折舊嗎，這部分本來就應該折舊，公
    然侮辱的部分我已經賠楊紫榕錢了，如果按照上訴人所述，
    他家裡當時有10個人，難道我要給10個人賠償嗎等語。並聲
    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為：上訴人得否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賠償？若
    可，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若干？茲分述如下
    ：
　㈠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毀損玻璃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
    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而依此規定請求賠償
    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
    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⒉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12日16時許，前往上
    訴人住處，撞擊上訴人住處大門，致該住處大門之系爭玻璃
    破裂等情，被上訴人對於毀損系爭玻璃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
    (僅對於賠償數額有爭執)，而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1年度易
    字第60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0號判決
    認定在案，認被上訴人確實犯毀損他人物品罪，亦經本院依
    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為真。是
    以，被上訴人前揭毀損行為，不法侵害上訴人住處之系爭玻
    璃，上訴人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
　⒊又查上訴人主張更換系爭玻璃計支出4,100元(其中玻璃1式2,
    100元、拆裝工資2,000元)，業據提出免用統一發票為據(見
    原審卷第21頁)，自堪採認。然上開費用係以新品更換舊品
    ，自應扣除折舊。又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
    年數表」規定，房屋附屬設備之給水、排水、煤氣、電器、
    自動門設備及其他之耐用年數為10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
    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10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
    率為千分之206，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
    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準此，系爭玻璃
    既係於97年間購買房屋時即存在，此經上訴人自陳在卷，故
    系爭玻璃使用已逾10年，玻璃零件已有折舊，然更新零件之
    折舊價差顯非必要，自應扣除，而據上訴人所提出之收據所
    載，系爭玻璃之修理費用為4,100元（玻璃零件1式2,100元
    、拆裝工資2,000元），其中零件費用折舊所剩之殘值為十
    分之一即210元（2,100元×1/10，元以下四捨五入），另加
    計無須折舊之工資2,000元，是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系爭玻璃之費用為2,210元(計算式：210＋2,000＝2,210)，逾
    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㈡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然侮辱部分：
　  至上訴人另有主張被上訴人當時亦有公然侮辱上訴人等語，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112年
    度上易字第250號、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刑事判決固認
    定被上訴人斯時有公然侮辱行為，然辱罵對象為上訴人配偶
    楊紫榕，並非上訴人，此觀諸前開刑事判決內容即明，上開
    刑事判決業已認定被上訴人其所為之言語內容顯係針對楊紫
    榕甚明，此部分亦經楊紫榕另案起訴被上訴人就公然侮辱部
    分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參上訴人於刑事偵訊時亦證稱：當時
    在住處內，我沒注意被上訴人再說甚麼(見偵查卷第35頁)，
    且上訴人自報案、提起刑事告訴，均未針對公然侮辱部分向
    被上訴人提起告訴，上訴人就其所主張被上訴人有對其為公
    然侮辱之不法侵權行為等情，未能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
    自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有理由。是以，上訴人自無從據此請
    求被上訴人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就毀
    損系爭玻璃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
    人應給付2,2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2
    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則
    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逾410元及此部分利息
    之請求，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該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
    第79條、第46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劉容妤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1號
上  訴  人  陳熙煌  

被上訴人    柯晧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28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並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仟捌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即被上訴人配偶邱意倫及上訴人與訴外人即上訴人配偶楊紫榕原為同樓層對門之鄰居，被上訴人因不滿上訴人與邱意倫發生糾紛，遂於民國110年4月12日16時許，前往上訴人與楊紫榕所住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下稱上訴人住處)前，要求上訴人及楊紫榕開門理論未果後，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撞擊上訴人住處大門，致該住處大門之玻璃(下稱系爭玻璃)破裂而損壞，足以生損害於上訴人，復出言辱罵及恐嚇上訴人。
　㈡上訴人因此受有下列損害：
　　⒈系爭玻璃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4,100元。
　　⒉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4,100元，及其中4,100元自110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開情詞置辯：
　　上訴人請求系爭玻璃修復費用過高，因破損之系爭玻璃並不大塊；另伊前與上訴人及楊紫榕間之損害賠償事件，伊已就公然侮辱部分賠償楊紫榕精神慰撫金30,000元。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0元，及自112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並依職權宣告上訴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而就事實之陳述及所用證據，除與原判決記載者相同，予以引用外，補稱：㈠被上訴人以暴力砸毀上訴人之大門玻璃，修復費用為4,100元，倘若被上訴人不施以暴力破壞，上訴人即無須花費更新大門玻璃，故原審法官竟以年限折舊後之金額為賠償數額，判決實有違誤。㈡依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0號、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可知被上訴人當時確實有口出「幹你娘、出來」等語，上訴人當時身處自宅，被上訴人叫囂、撞擊玻璃並口出穢言辱罵對象自已涵蓋所有宅內人員，豈能以未辱及上訴人為由而脫免此部分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應負之民事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53,690元，及其中3,69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被上訴人則補稱：我根本沒罵上訴人，刑事認定就是我跟上訴人老婆楊紫榕有爭執，法院判我輸我認了，但我不是罵上訴人。且上訴人說系爭玻璃破掉，我維修一大片強化玻璃加工錢也才5000元，他那個一小片玻璃用了4000元很誇張，浮報價錢。且20年的玻璃難道不用折舊嗎，這部分本來就應該折舊，公然侮辱的部分我已經賠楊紫榕錢了，如果按照上訴人所述，他家裡當時有10個人，難道我要給10個人賠償嗎等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為：上訴人得否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賠償？若可，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若干？茲分述如下：
　㈠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毀損玻璃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而依此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⒉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12日16時許，前往上訴人住處，撞擊上訴人住處大門，致該住處大門之系爭玻璃破裂等情，被上訴人對於毀損系爭玻璃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僅對於賠償數額有爭執)，而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0號判決認定在案，認被上訴人確實犯毀損他人物品罪，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為真。是以，被上訴人前揭毀損行為，不法侵害上訴人住處之系爭玻璃，上訴人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⒊又查上訴人主張更換系爭玻璃計支出4,100元(其中玻璃1式2,100元、拆裝工資2,000元)，業據提出免用統一發票為據(見原審卷第21頁)，自堪採認。然上開費用係以新品更換舊品，自應扣除折舊。又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房屋附屬設備之給水、排水、煤氣、電器、自動門設備及其他之耐用年數為10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10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率為千分之206，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準此，系爭玻璃既係於97年間購買房屋時即存在，此經上訴人自陳在卷，故系爭玻璃使用已逾10年，玻璃零件已有折舊，然更新零件之折舊價差顯非必要，自應扣除，而據上訴人所提出之收據所載，系爭玻璃之修理費用為4,100元（玻璃零件1式2,100元、拆裝工資2,000元），其中零件費用折舊所剩之殘值為十分之一即210元（2,100元×1/10，元以下四捨五入），另加計無須折舊之工資2,000元，是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玻璃之費用為2,210元(計算式：210＋2,000＝2,210)，逾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㈡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然侮辱部分：
　  至上訴人另有主張被上訴人當時亦有公然侮辱上訴人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0號、本院111年度易字第604號刑事判決固認定被上訴人斯時有公然侮辱行為，然辱罵對象為上訴人配偶楊紫榕，並非上訴人，此觀諸前開刑事判決內容即明，上開刑事判決業已認定被上訴人其所為之言語內容顯係針對楊紫榕甚明，此部分亦經楊紫榕另案起訴被上訴人就公然侮辱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參上訴人於刑事偵訊時亦證稱：當時在住處內，我沒注意被上訴人再說甚麼(見偵查卷第35頁)，且上訴人自報案、提起刑事告訴，均未針對公然侮辱部分向被上訴人提起告訴，上訴人就其所主張被上訴人有對其為公然侮辱之不法侵權行為等情，未能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有理由。是以，上訴人自無從據此請求被上訴人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就毀損系爭玻璃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2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2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則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逾410元及此部分利息之請求，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該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46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劉容妤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